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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2015 年部门预算公开说明

一、基本情况

(一)部门主要职能

（1）贯彻执行中央和省、市有关地方志工作的方针、政策；制

定全市地方志工作的方针、政策；制定全市地方志发展规划、规章

制度，实现地方志工作的制度化、规范化。

（2）指导市直各机关《武汉市志》各分卷的编卷工作，并进行

终审。

（3）负责对全市各机关、大单位、各区修志工作的指导，终审

市级各类志书。

（4）编纂出版《武汉年鉴》，指导市直单位年鉴业务工作。

（5）搜集、整理和研究、开发市情资料，为各级领导机关决策

提供依据，面向社会，为两个文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咨询服务。

（6）负责全市地方志编纂人员的培训工作。

（7）加强地方志理论研究，探索新形势下地方志工作的规律，

研究整理旧志。

(二)部门预算单位构成

武汉地方志办公室由机关组成，其中：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

单位 1 个。

(三)部门人员构成

武汉地方志办公室总编制人数 26 人，其中：事业编制 26 人(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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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：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26 人)。在职实有人数 20 人，其中：事业编

制 20 人(其中：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20 人)。

离退休人员 28 人，其中：离休 3人，退休 25 人。

二、收支预算情况

2015 年部门预算总收入 1029.73 万元。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

965.97 万元，其他收入 56.22 万元；上年结转 7.54 万元。

2015 年部门预算总支出 1029.73 万元。

按照支出功能分类科目，主要用于：

科学技术支出 972.08 万元；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 34.20 万

元；住房保障支出 23.45 万元。

按照支出经济分类科目，主要用于：

工资福利支出 157.51 万元；商品和服务支出 495.97 万元；对

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235.89 万元；其他资本性支出 62.4 万元；其

他支出 77.96 万元。

三、财政拨款预算情况

2015 年财政拨款预算数 965.97 万元，比 2014 年预算增加 32.40

万元，增长 3.47 %，安排情况如下：

(一)基本支出 498.92 万元，比 2014 年预算增加 62.33 万元，

增长 14.28%，主要原因是：根据新修订的《预算法》要求，为实现

预决算对接，将专项公用经费、专项物业管理费、办公用房租金由

项目支出调整至基本支出中编制。其中：

1.工资福利支出 157.51 万元，主要用于在职职工的基本工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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津贴补贴、年终一次性奖金、基本医疗保险及生育保险等支出。

2.商品服务支出 105.52 万元，主要用于在职人员及离退休人员

日常公用经费支出、专项物业管理费、办公用房租金等。

3.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235.89 万元，主要用于离退休费、在

职和退休人员医疗补助、在职人员住房公积金、在职和退休人员提

租补贴等支出。

(二)项目支出 467.05 万元，比 2014 年预算减少 29.93 万元，

下降 6.02%。其中：

1.经常性项目 326.41 万元。经常性项目支出为编纂出版《武汉

年鉴》、《武汉城市圈年鉴》、《武汉年鉴》电子版、《武汉城市圈年

鉴》电子版、《武汉春秋》四期等项目支出。

2.一次性项目 140.64 万元。一次性项目支出为编纂中国红十八

集纪录片文字脚本等项目及办公设备购置等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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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2015 年收支预算总表

单位：万元

收 入 支 出

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（按功能科目） 预算数
项 目（按经济科

目）
预算数

一、财政拨款收入 965.97 一、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一、工资福利支出
157.51

二、事业收入 二、国防支出 二、商品和服务支出
495.97

三、上级补助收入 三、公共安全支出
三、对个人和家庭补

助支出 235.89

四、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四、教育支出
四、对企事业单位的

补贴

五、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五、科学技术支出 972.08 五、转移性支出

六、其他收入 56.22
六、文化体育与传媒支

出
六、债务利息支出

七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

出
七、基本建设支出

八、医疗卫生和计划生

育支出
34.20 八、其他资本性支出 62.40

九、节能环保支出 九、其他支出 77.96

十、城乡社区支出

十一、农林水支出

十二、交通运输支出

十三、资源勘探电力信

息等支出

十四、商业服务业等支

出

十五、金融支出

十六、国土海洋气象等

支出

十七、住房保障支出 23.45

十八、粮油物资储备支

出

十九、其他支出

本年收入合计 1022.19 本年支出合计 1029.73 本年支出合计
1029.73

七、事业基金弥补收支

差额

八、上年结转 7.54 结转下年 结转下年

收入总计 1029.73 支出总计 1029.73 支出总计
1029.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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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2015 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

（按功能科目）

单位：万元

支出功能分类科目

合计

基本支出

项目支出

类 款 项 小计
工资福

利支出

对个人和家

庭的补助

商品和服

务支出

973.51 498.92 157.51 235.89 105.52 474.59

科学

技术

支出

社 会

科学

其 他

社 会

科 学

支出

915.86 441.27 147.49 188.26 105.52 474.59

医疗

卫生

与计

划生

育支

出

医 疗

保障

行 政

单 位

医疗

34.20 34.20 10.02 24.18

住房

保障

支出

23.45 23.45 23.45

住 房

改 革

支出

23.45 23.45 23.45

住

房 公

积金

15.03 15.03 15.03

提 租

补贴
8.42 8.42 8.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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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2015 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

（按经济科目）

单位：万元

支出经济分类

科目
总计

基本支出

项目支出
小计

工资福利支

出

对个人和家

庭的补助

商品和服务

支出

973.51 498.92 157.51 235.89 105.52 474.59

工资福利支出
157.51 157.51 157.51

商品和服务支

出

439.75 105.52 105.52 334.23

对个人和家

庭补助支出

235.89 235.89 235.89

其他资本性支

出 62.40 62.40

其他支出
77.96 77.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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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2015 年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

预算情况说明

一、“三公”经费的单位范围

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

二、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情况

2015 年部门财政拨款资金安排“三公”经费预算 24.40 万元，

比 2014 年预算减少 1.41 万元，下降 5.46%。其中：

(一)因公出国(境)经费预算无， 2014 年因公出国(境)经费预算

无。

(二)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1.00 万元，比 2014 年预算减

少 1.03 万元。其中：

1．公务用车购置费无， 2014 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无。

2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1.00 万元，比 2014 年预算减少 1.03

万元，主要原因是严格按照相关控制公务用车的要求，压缩“公务

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”的支出。

(三)公务接待费预算 3.40 万元，比 2014 年预算减少 0.38 万元，

主要原因是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、厉行节约的要求,严格控制压缩

“公务接待费”的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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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2015 年“三公”经费

财政拨款预算表

单位：万元

项 目 2015年预算

合 计 24.40

1.因公出国(境)费用 0

2.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1.00

其中：(1)公务用车购置费 0.00

(2)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1.00

3.公务接待费 3.40


